房屋租赁协议

甲方：
       (以下简称甲方)

乙方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以下简称乙方)

本合同以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》为依据，并为甲、乙双方享有权利和履行其义务根据，经双方友好协商签订如下合同：

一、甲方同意将                 租给乙方作经营场所使用，每月租金  0 元。

    二、租金以现金结算，按双方约定“租用同步”的原则，先付租金，后有权使用。在签订合同时，乙方预交二个月的租金，后按季度转账。

三、对逾期不付租金的，跨月期间，每日按月租金5‰收取滞纳金，超过三个月不付租金的，甲方有权收回房子。

四、乙方使用房子作为办公使用期间，必须依法文明经商，不得转租，不得经营易燃、易爆、有毒、有害和腐蚀性商品，否则，甲方有权收回房子。

五、乙方必须做好防盗、防火工作，屋顶漏水由甲方负责修理。

六、合同期未满 ，乙方停租，必须提前一个月通知甲方。否则甲方有权要求乙方交足停租当月的租金。

七、合同期满后，乙方要求续租的，必须提前叁个月向甲方提出续签合同，否则甲方有权收回房子。

八、本合同有效期为20  年 月 日起至    年 月  日止。

九、本协议壹式贰份，甲、乙双方各执壹份，双方签字后生效。

甲方：

                      乙方：


年    月    日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
